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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债权债务重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债权债务重组概述 

（一）基本情况 

1、为尽快收回货款，降低回款的不确定性风险，减少公司坏账损失风险，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日海智能设备（珠

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设备”）决定与辽宁长融汇通安防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辽宁长融”）、中天众达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众达”）、

董文雷进行债权债务重组，各方拟于近日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对日海设备享有的

应收债权 1,957.15 万元进行重组。 

2、日海设备对辽宁长融享有应收货款 1,957.15 万元，并业已对辽宁长融、

中天众达及董文雷提起诉讼要求连带支付货款及违约金。上述买卖合同纠纷经一

审、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辽宁长融向日海设备支付货款 1,957.15 万元及逾期利

息损失，且中天众达及董文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根据债务重组方案，中天众达对日海设备享有应收货款 492.14 万元及违

约金，各方同意抵消债权债务 492.14 万元，并自愿免除各债务人的违约金、利

息损失等非合同货款本金以外的费用。 

辽宁长融对日海设备享有应收债权 642.28 万元（其中 278.25 万元受让自日

海设备的债权人北京普文和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274.35 万元受让自日海设备的

债权人南京安慧科技有限公司、89.68 万元受让自日海设备的债权人大连视通科

技有限公司），双方同意抵消债权债务 642.28 万元。 

经过上述债权债务抵消后的债权 822.73 万元，同意辽宁长融分期支付，最后

一期不晚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董文雷作为担保人对辽宁长融、中天众达对日



海设备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债权债务重组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日海设备与辽宁长融、中

天众达、董文雷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就其对辽宁长融的应收债权进行部分抵

消、部分分期的债务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辽宁长融的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 3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17-09-17 

法定代表人 李悦明 

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一西路52甲号1012-90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0MA0UH3830W 

经营范围 

安防工程施工；安防监控产品的研发、销售；电子工程安装服务；

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服务；广播电视及

信号设备、交通信号灯及系统、管道和设备安装服务；计算机系

统集成；网络维护；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设备及周边电子

产品的研发、销售，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长融汇通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二）中天众达的基本信息 

注册资本 5898.75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 2013-08-28 

法定代表人 董文雷 

注册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兆丰产业基地园盈路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0765738332 

经营范围 

技术推广服务；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机械设备、日用品、文具用

品、Ⅰ类、Ⅱ类医疗器械、建筑材料（不含砂石及砂石制品）、家

用电器；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

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值在1.4以

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软件开发；产品设计；工程和技术研

究和试验发展；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不含排队服务、对外劳

务合作）（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董文雷持有69.79%股权，北京中天众达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17.63%股权，济宁凯智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8.62%股权，南京首正科技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3.22%股权，李仲华持有0.73%股权 

经查询，辽宁长融、中天众达、董文雷不是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

债权债务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债权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日海设备与辽宁长融、中天众达、董文雷拟签署的债权债务重组协议主要条

款如下： 

    甲方：日海智能设备（珠海）有限公司 

    乙方：辽宁长融汇通安防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中天众达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董文雷 

一、债权债务情况 

1、甲方原对乙、丙方享有的债权本金即合同剩余应收款金额为 19,571,537.49

元【见（2024）粤 0402 民初 6885 号判决书、（2024）粤 04 民终 2547 号《民事

裁定书》】。丙方原对甲方享有的债权本金即合同剩余应收款金额为 4,921,437.97

元【见判决书（2023）京 0114 民初 16980 号、（2024）京 01 民终 11129 号】。 

2、现为便于庄河项目整体还款计划的制定，尽快推进回款事宜，甲乙丙三

方自愿免除各债务人违约金、迟延支付利息损失、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等非合同货款本金以外的所有费用，仅根据合同货款计算债权债务抵销情

况。 

3、2025 年 6 月 27 日，甲乙丙三方签署债权债务抵销确认书（编号：庄河项

目-协议 1），对上述第一条所述债权债务进行抵销，且三方同意抵销金额以

4,921,437.97 元为准。 

4、2025 年 6 月 27 日，甲方、乙方与北京普文和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普文和讯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书（编号：庄河项目-协议 2），约定普

文和讯公司将对甲方的 2,782,453.72 元债权转让给乙方，即转让后，乙方对甲方

享有 2,782,453.72 元债权。甲乙双方同意按此金额在本协议进行债权债务抵销。 

5、2025 年 6 月 27 日，甲方、乙方与南京安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京安慧公司”）签署判决款支付及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庄河项目-协议 3），约定

南京安慧公司将对甲方的 2,743,538.60 元债权转让给乙方，即转让后，乙方对甲

方享有 2,743,538.60元债权。甲乙双方同意按此金额在本协议进行债权债务抵销。 

6、2025 年 6 月 27 日，甲方、乙方与大连视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连视通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书（编号：庄河项目-协议 4），约定大连视通公

司将对甲方的 896,846.20 元债权转让给乙方，即转让后，乙方对甲方享有

896,846.20 元债权。甲乙双方同意按此金额在本协议进行债权债务抵销。 

7、本协议第一条第 3 至 6 款四笔债权债务经抵销后，甲方对乙、丙方享有

剩余债权本金 8,227,261 元，计算方式如下： 

19,571,537.49 元-4921437.97 元-2,782,453.72 元-2,743,538.60 元-896,846.20 元

=8,227,261 元 

二、还款计划 

甲乙丙方协商一致，对于甲方对乙、丙方享有剩余债权本金 8,227,261 元，

乙方承诺按如下计划支付： 

第一期：2025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支付 227,261 元； 

第二期：2025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支付 500,000 元； 

第三期：2025 年 11 月 20 日前完成支付 1,000,000 元； 

第四期：2025 年 12 月 20 日前完成支付 1,500,000 元； 

第五期：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支付 1,000,000 元； 

第六期：2026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支付 1,500,000 元； 

第七期：2026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支付 1,500,000 元； 

第八期：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支付 1,000,000 元； 

三、特别约定 

1、如乙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足额还款的，甲方自愿免除乙丙方的违约

金、迟延支付利息损失、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非合同货款本金

以外的所有费用，各方因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诉讼相关费用由各方自

行承担，各方同意不再就上述事项向其他方主张任何权益。 

2、如乙丙方有任意一期逾期或不足额支付，则构成根本违约，本协议第一

条第 2 款、第三条第 1 款关于减免条款不再适用，自动失效。乙丙方应按照原判



决，向甲方支付全部未偿本金、违约金、迟延支付利息损失、加倍支付的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全部费用。同时，因追讨债务所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差

旅费等一切相关费用均由乙丙方承担。甲方有权立即申请恢复对乙丙方的强制执

行法律手段追偿全部债权。 

3、甲方承诺，在协议签署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交解除乙方法定代表

人李悦明限制高消费措施及丁方财付通支付账号冻结；第二期款按期到账后，向

法院提交解除丙方中天众达智慧城市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冻结的申请；在本协议约

定的全部款项还清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法院提交解除乙方、丙方、丁方余下

全部限制措施； 

四、担保约定 

丁方作为担保人同意为乙丙方在本协议项下对甲方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乙丙方在本协议项下应支付的全部债务本金、逾期

付款违约金及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债权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差旅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的保费、执行费等所

有费用）。保证期间为本协议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叁年。 

四、本次债权债务重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本次债权债务重组，可以解决公司部分疑难应收账款的回收问题，

有助于减轻公司偿还债务压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降低公司经营风险。 

因公司已对辽宁长融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公司将按照债权债务抵

消及回款进度转回前期已计提的坏账准备 1,457.15 万元，预计对公司 2025 年营

业利润产生正面影响（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其影响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

计报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